第六单元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第21课  新中国的政治建设

【课程标准】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1）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史实  

           第一届政协会议   新中国成立及其历史意义

（2）了解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结合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史实，了解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知识梳理】

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0—1956年底)

（一）新中国成立的条件：
1、政治军事：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2、理论路线：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①１９４９年３月；地点：河北西北坡；

②内容：工作重心的转移；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基本政策；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

3、组织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１９４９年９月）
A．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
B．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C．改北平为北京，为新中国首都，《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采用公元纪年。

（二）新中国成立标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三）新中国的成立的意义：
①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②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③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④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结束，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期。
⑤（国际地位）——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1956—1966年)： 三大民主政治制度的创立

（一）第一部宪法的颁布：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目的：为保障在政治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以替代临时宪法《共同纲领》。
2、内容：①确立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组织原则。②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③制定社会主义革命和 设的方针政策。④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写入宪法。
3、原则：人民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原则。
4、性质：1954年宪法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5、意义：①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革命建设成果。
②反映过渡时期要求，反映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
③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奠定基础。
④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
（二）新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⑴确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意义：
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
②它的确立奠定了新中国的各项政治建设的基础，
③规范了政府与人民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④昭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⑴基础：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历史。
⑵发展历程：
1949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职能：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标志初步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954年宪法确立；
1956年，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982年，中共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
⑶基本组织：政治协商会议；
⑷主要形式：政治协商。
⑸职能的变化：建国初，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后成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舞台。
⑹意义：调动了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热情，开创了群策群力、共同建设国家的新局面。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⑴原因：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原则。
⑵目的：经过民族合作互助，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⑶基本内容：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实现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各民族大团结，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构，行使自治权。
⑷法律保障：
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次明确规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B.1954年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做了更明确的规定。

⑸自治区的建立：先后成立了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五个省级自治区。

⑹意义： 
①满足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愿望，实现了民族平等；

②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

③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重点突破】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
国体：指国家的阶级本质，亦即国家的性质。中国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作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政体：指一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也叫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作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区别：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政党竞争、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民主政治因国情不同而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
★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西方的议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 
	议会制 

	经济基础 
	生产资料公有制 
	资本主义私有制

	阶级本质 
	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阶级本质相适应，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 
	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阶级本质相适应，服务于资产阶级专政 

	组织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三权分立、分权制衡的原则 

	行使权力主体 
	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主体是人民 
	资产阶级

	政党在政权组织中的活动方式 
	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即中共始终处于领导核心 
	采取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 

	相同点
	都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都属于间接民主，即代议制民主。


★中国民主政治特色：
其根本特点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第22课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课程标准】
1、了解“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说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2、列举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认识实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知识梳理】
一、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建设的破坏(1966—1976年)

（一）文化大革命原因：
1、党内“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
2、毛泽东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二）文革期间民主与法制的破坏：
1、法律名存实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失去保障。
2、政治体制的倒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
4、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致死，造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三）文革的性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
（四）教训：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二、法律制度走向健全——新时期民主法治建设(1976.10—今)
（一）背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
1、十一届三中全会内容：

指导思想；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改革开放决策；拨乱反正。

2、意义：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它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的政治建设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措施
1、首要环节：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主持
2、政治体制改革：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和基层民主建设。

⑴重建和进一步完善了人大制度：重新召开人大

⑵重建和进一步完善政协制度：重新召开政协；1982中共十二大提出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⑷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的民主制度建设：1998年，九届人大常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3、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
⑴颁布1982年宪法；出台《选举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逐步建成完备的法律体系。
⑵1989《行政诉讼法》；1999《行政复议法》。规范了政府的行为，使“民告官”有了法律依据。反映了法律面前政府和人民平等的原则。
⑶1997年十五大将“以法治国”确定为政治改革重点；
⑷1999年将“以法治国”写入宪法。
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依法治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基层民主选举
1、地位：直接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基础的一环。
2、法律保障：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3、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4、意义：贯彻了“依法治国”的精神，保障了群众的民主权利。
23课 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课程标准】
简述“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1）了解“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其基本内容  
（2）了解香港、澳门回归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史实

（3）认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知识梳理】 
一、祖国统一的指导方针：“一国两制”
1、形成背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求。
2、“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的提出

（1）最初：为了解决台湾问题。

（2）1981年，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于谈话，阐述了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3）80年代以后，邓小平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深刻含义：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4）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一国两制”有了宪法保证。

（5）1984年，“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正式成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指导方针。

3、内涵：“一个国家”是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必须完整，不容分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两种制度”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4、意义：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2、 成功运用：香港、澳门的胜利回归
1.香港的回归

(1)1982年中英谈判和1984年12月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2)1997年7月1日香港的回归

2.澳门的回归

(1)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2)1999年12月20日澳门的回归

3、成功原因：

(1)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综合国力和国际形象提高 
(2)“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
4、回归意义：对港澳——结束列强占领，开创与祖国内地共同发展新纪元；
　　　　　   对中国——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世界——为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范例。
3、 海峡两岸关系：

1.两岸停火（1979年）：１９７９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徐向前宣布停止停止炮击金门。
2.提出实现“三 通”：通邮、通航、通商；

3、1987年开始，台湾当局允许居民赴大陆探亲，以民间团体对话的形式，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接触与会谈，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3. “九二共识（1992年）：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双方在事务性商谈中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协议，史称“九二共识”。
4. 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１９９５年１月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又称八项主张）的讲话，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
5.汪辜会谈（1993年）：也称第一次汪辜会谈，是指在1993年4月27日至4月29日期间，由台湾方面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与中国大陆方面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于新加坡所举行的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汪辜会谈”建立起两岸制度化的事务性协商与政治对话机制，并解决了两岸交流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6.和平之旅（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参访团于4月26日至5月3日访问大陆，这是国共两党五十六年来一次历史性的握手，将揭开国共两党互动与两岸关系发展的新一页。连战的大陆“和平之旅”，不仅是要为台湾前途寻找出路、为台湾经济找活路、为中国国民党寻求发展生存之路，而且要开创海峡两岸和平、和解、和谐、合作之路，开创两岸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7.实现大三通（2008年）：两岸空运直航、两岸间的海上直接运输、两岸全面直接通邮。 
当前两岸关系的阻碍：ａ．台湾岛内台独势力；
　　　　　　　　　　ｂ．国际反华势力的干涉。
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为主，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实现祖国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 

1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

2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之一

③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